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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9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付朝旺
武淑红) 无业男子不想办

法找工作，反而做起抢劫发财
梦。2月5日，在光天化日下，一
男子进入湖南路一居民小区
连续两次实施持刀抢劫，民警
接到报警后快速将男子抓获。

2月5日17时30分，东昌湖
派出所接110指令称，有人手
持砍刀抢劫。派出所民警康电
亮立即带领辅警人员到达现
场，经向受害人了解，一名25
岁左右的男子手持砍刀在湖
南路龙湾小区附近将他的背
包抢走。办案民警立即在案发
现场周边展开调查摸排。

通过大量工作，民警确定
嫌疑人沿湖南路向西逃窜，民
警对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进
行围追堵截，最终在湖南路附
近草丛内发现藏匿的犯罪嫌
疑人。面对办案民警，嫌疑人
仍不时挥舞砍刀进行威胁。最
终，民警康电亮与其对话分散
注意力，辅警人员从后面迅速
上前将男子擒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
交代，5日下午，他发现几名男
青年在楼下聊天，持刀上前实
施抢劫，由于对方及时避开，
他没有得逞。他又继续寻找
作案目标，发现一名学生出
现，持刀抢走了学生的背包。

办案民警介绍，这名持刀抢
劫的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
26岁，聊城开发区人，无正当
职业，由于没钱消费，就想到
通过抢劫弄点钱花。作案时，
他事先备好砍刀，确定作案
目标后，尾随行人到偏僻处
实施抢劫。

民警提醒，在遭遇抢劫
时，特别是面对持刀歹徒，当
事人要冷静，尽量避免与其抵
抗，尽可能多地记住犯罪嫌疑
人信息，比如衣着、体貌、口音
特征等重要特征，及时报警，
以便民警快速破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
被警方刑事拘留。

光光天天化化日日进进小小区区持持刀刀抢抢劫劫两两起起
嫌疑人无正当职业，由于没钱消费动起歪脑筋

本报聊城2月9日讯(记者
王尚磊) 9日，记者从冠县警
方获悉，冠县一名车主违章停
车被处罚，为泄私愤，公然侮辱
交警，鉴于影响恶劣，被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五天。

民警介绍，3日，一名网民
在百度贴吧冠县吧发帖，公然
侮辱交警，造成恶劣影响。该留
言信息被警方有关部门发现
后，及时展开调查并确定王某
有重大嫌疑。随后，派出所民警
对王某依法传唤进行讯问，违

法行为人王某对在网上发帖辱
骂交警的行为供认不讳。

王某交代，前段时间，由于
他在城区一主干道违章停车被
交警查处，为此一直心存不满，
为泄私愤，便做出了上网上发
帖辱骂交警的过激行为。

为严肃法纪，强化道路交
通处罚的法制性和规范性，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规定，冠
县警方依法给予王某行政拘留
五天的处罚。

男子为泄私愤辱骂交警被拘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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